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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5_AD_E7_AB_A0_E9_c33_41255.htm 1．在中国境内(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申请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应编制上市公告书。(判断) 2．凡在招股说明书披露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期间所发生的对投资者投资决策有

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判断) 3．由于商业秘密等特殊

原因致使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发行人可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豁免。(判断) 4．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披露的

所有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及时，尤其要确保所

披露的财务会计资料有充分的依据。所引用的财务报告、盈

利预测报告(如有)应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或审核。(判断) 5．自招股说明书核准日至股票上

市首日不超过(三个月)，且招股说明书及其引用的财务资料

尚未失效的，可适当简化刊登有关财务会计资料，但应作必

要的附注说明。招股说明书已经失效，或其引用的财务资料

已失效的，应补充披露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特别情

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但至多不超过厂个月。(重点内容，判

断) 6．发行人应在其股票上市(五日前)，将上市公告书全文

刊登在至少一种由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网站上，并将上市公告书文本备置于发行人住所、拟上市

的证券交易所住所、有关证券经营机构住所及其营业网点，

以供公众查阅。(单选) 7．发行人可将上市公告书刊载于其他

报刊和网站，但其披露时间不得早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和网站的披露时间。(判断) 8．上市公告书在披露前，任何当

事人不得泄露有关的信息，或利用这些信息谋取利益。(判

断) 9．发行人应在披露上市公告书(后十日内)，将上市公告

书文本一式五份分别报送中国证监会及发行人所在地的派出

机构、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单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